勐戛镇人民政府勐戛村委会
杨家场食品厂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共芒市委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芒发〔2020〕17号)、《芒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芒市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芒财发〔2021〕64号)、《芒市财政局 中共芒市委组织部 芒市审计局关于印发<芒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芒财发〔2020〕75号）及《芒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绩效评价的通知》（芒市〔2023〕115号）的要求，云南永盛会计师事务所接受芒市财政局委托，于2023年10月至11月对勐戛镇人民政府勐戛村委会杨家场食品厂建设项目开展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云南省建设现代化边境小康（2021—2025年）》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快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引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2022年6月2日，经芒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建设勐戛镇杨家场食品厂。项目位于勐戛镇勐戛村委会四村松香厂，规划总用地面积6255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钢架厂房2245平方米；生产附属建筑400平方米；场地硬化1000平方米；采购食品加工设备一批等，项目估算总投资910万元。2023年1月18日，勐戛镇食品厂建设项目已按批复的建设内容完成建设，于2023年5月5日验收合格，2023年6月4日完成工程结算，结算总价912.79万元。实际到位资金917.59万元，支出资金906.66万元，结转结余资金10.93万元。
二、绩效评价结论
本项目绩效评价得分80.32分，评价等级为“良”。评价综合结论为：勐戛镇食品厂建设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相关批复手续齐全，项目实施符合芒市乡村振兴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勐戛镇人民政府制定了实施方案，成立工作小组，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组织机构健全。项目建设管理及资金使用基本规范，工程质量验收合格。截至2023年10月31日，钢架厂房、附属用房、室外工程及相关生产设备均以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但还存在项目建设程序不规范，项目收益未达预期，档案资料归档不及时，资金支付审批不到位，绩效指标设置不完整，自评工作有待提高等问题。
三、建议
（一）进一步提升运营管理，确保项目发挥预期效益。建立后续跟踪问效监督机制，对项目未实现的预期效益，积极督促落实。进一步加强与承租方的沟通协调，确保实施方案预期绩效目标得以实现。
（二）严格遵守基本建设程序，规范工程档案管理，建立健全建后管护机制。政府投资项目应当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工程项目不得开工建设；规范项目档案管理，做到清晰可查；建立资产后期监督管理机制，定期对出租资产状态进行监督管理。
（三）加强资金支付审批程序及报账资料复核。加强对相关资金支付及报账材料复核，确保资金支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落实项目款项支付与项目建设进度匹配情况，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拨付项目进度款。
（四）夯实绩效管理基础，提升“绩效”管理质量。严格落实绩效管理相关要求，提升工作人员“绩效”意识；强化“绩效”管理；做好项目指标完成情况相关证明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确保各项指标评分有据可依，自评结果可追溯。


